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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各单位：

    中纪委在我省明察暗访中，发现了干部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些问题，省教育厅就涉及教育系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补课、违规招生、违规办学、违规使用教辅材料等突出问题，下发了《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落实《通知》精神，集中整治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现将《株洲市教育局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落实。  

                                     株洲市教育局

                                   2021年6月30日

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聚焦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规范办学行为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体推进，严格落实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以坚决有力的态度强化专项整治，以扎实有效的整治成果取信于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组织领导

    成立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吴安浩
副组长：李建国、谢再荣、徐晓芳、刘永东、黄芳、赵湘兵，各县市区教育局局长。     
成  员：基础教育科、教师科、职成科、民办教育科、督导办、党建科、阳光服务中心负责人及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领导，局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设立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治办），办公室主任由李建国副局长兼任，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和领导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副主任由基础教育科科长兼任，负责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日常管理和联络工作。
设立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纪检监察小组，由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对各部门落实工作责任和各地各学校整治情况进行监督和执纪问责。
（二）工作机构职责

1.基础教育科：负责制定工作方案，协调联络相关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具体组织实施中小学校违规招生、违规使用教辅材料等行为的整治工作。

2.教师工作科：具体组织实施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等行为的整治工作。

3.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具体组织实施职业学校违规招生、违规使用教辅材料等行为的整治工作。

4.民办教育科：具体组织实施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等行为的整治工作。

5.教育督导室：将整治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将相关整治重点作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重要内容，加强对中小学校的常态化监督。

6.党建科：在教育官网中建立集中整治专题，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大力弘扬优秀师德典型，积极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
7.阳光服务中心：负责来电来访接待，网络舆情回复，各种信息反馈。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切实加强对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指导。
    三、整治重点

   (一)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行为

    1.以任何方式任何名义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微信红包等；

    2.参加由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

    3.让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

    4利用家长资源向家长及学生推销商品谋取私利;

    5.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

    6.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排座或选班干等过程中谋取私利。

    (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等行为
    1.组织或变相组织、参与有偿补课、违规补课；

    2.推荐或暗示学生参加校内外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

    3.参加或挂名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有偿补课。

    (三)学校违规招生等行为

    1.向招生学校收取、索要与招生相关的费用。

    2.变相为招生学校介绍生源，形成买卖生源事实的；

    3.在学生升学填报志愿时，强迫、诱导、替代学生填报志愿或故意屏蔽阳光招生信息；

    4.违规跨区域招生；

    5.违规招收特长生。

    （四）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等行为

     1.“超前”“超标”“超纲”培训;

     2.学科类培训未经备案审核;

     3.违规组织或联合中小学校组织招生考试，违规将学生培训期间的学业情况等信息提供给中小学校作为招生入学，分班依据；
 4.违规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任教等。

(五)违规使用教辅材料等行为

    1.违反“限学年、限学科、限品种、限数量、限总额”原则，组织学生违规征订教辅材料;

    2.强迫、诱导、暗示学生到指定的书店购买指定的教辅材料;

    3.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图书报刊、购买专题教育读本等。
    四、实施步骤

    (一)全面自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对照五个方面的整治重点进行全面自查，建立问题清单。

完成时限:2021年7月15日前

    (二)整改落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对照问题清单开展全面整改，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分项建立整改台账，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确保整改真实、到位、有效。

完成时限:2021年9月底前

    (三)督查检查。省教育厅、市州教育(体)局通过明察暗访、调度指导、跟踪督办等方式， 重点督查和检查有关问题自查情况、整改落实情况和问题解决情况。对于问题查找不精准、整改不及时或不到位的，督促限时整改。对限期整改仍不到位或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的，追究责任单位和个人责任。

完成时限: 2021年10月底前

    （四）总结提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认真总结整治中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围绕持续推进整治、巩固成效、运用成果等方面，形成经验总结材料和制度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省教育厅形成集中整治报告报省纪委。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上旬前

五、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此次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周密安排部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作成效。县市区教育局负责所辖区域范围内集中整治工作的统一领导，要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重点群体、重点问题，督促各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做深做实做细集中整治各项工作，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注重协调联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纪检监察、公安、市场监管、信访等相关部门联动，建立集中整治工作线索排查、线索移送、工作协调机制，每月进行一次问题线索清查。根据需要建立集中整治协调联席会议，统筹安排检查监督，杜绝整治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整治合力。畅通监督渠道，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和网址(市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电话：0731-22663717,省教育厅阳光服务大厅电话:0731-84714899，网址: http://fuwu. hnedu.cn/web/index.jsp),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三）严格监督检查。根据整治重点，市教育局相关科室、县市区教育局相关股室分层分类建立教育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台账，及时跟进督办，对涉及金额较大、社会影响较大、性质恶劣的问题实行挂牌督办。省、市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将整治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市、县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将相关整治重点作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重要内容，加强对中小学校的常态化监督。

（四）强化宣传引导。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教育官网中建立集中整治专题，主动宣传集中整治相关文件、要求、进度、案例，使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整治工作。要系统收集整理查处的典型案例，定期进行通报，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警示教育。要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大力弘扬优秀师德典型，积极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

附件： 1. 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主要工作安排表

           2. 株洲市教育局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联络人联系表

附件1

教育领域几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主要工作安排表

	序号
	时间
	主要工作
	责任单位

	1
	6月30日前
	出台全市工作方案，成立市级组织机构
	市教育局

	2
	7月15日前
	县市区教育局及市直单位出台工作办法，成立组织机构，进行全面自查，建立问题清单
	县市区教育局、学校、教育教学培训机构及相关单位

	3
	7月15日前
	市、县两级教育官网中建立集中整治专题
	市教育局及县市区教育局宣传部门

	4
	6月至12月底
	主动宣传相关文件、要求、进度、案例，宣传优秀教师和先进事迹
	市教育局及县市区教育局宣传部门

	5
	7月20日前
	上报问题清单到市教育局对应职能科室
	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单位及对应职能科室

	6
	7月底前
	上报整改方案到市教育局对应职能科室，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建立整改台账，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确保整改真实、到位、有效。
	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单位及对应职能科室

	7
	9月底前
	各地各校根据方案全面实施整改，并建立集中整治工作线索排查、线索移送、工作协调机制，每月进行一次问题线索清查。
	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单位及对应职能科室

	8
	12月上旬前
	通过明察暗访、调度指导、跟踪督办等方式，对各地各校有关问题自查情况、整改落实情况和问题解决情况进行重点督查检查。
	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

	9
	12月20日前
	各地完成年度工作总结，并形成经验总结材料和制度成果。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单位及相关职能科室上交总结材料。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局直各单位及各相关职能科室

	10
	12月25日前
	完成资料归档，向省教育厅上报总结报告。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局直各单位及各相关职能科室


附件2

株洲市教育局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联络人联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职务

	1
	基础教育科
	唐宇滋
	15607339906
	科员

	2
	教师工作科
	李建明
	18173308058
	副科长

	3
	民办教育科
	刘深涌
	18873319601
	副科长

	3
	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科
	荣志
	18273335298
	副科长

	4
	教育督导室
	邓伟
	19873308600
	科员

	5
	党建科
	郑奕
	13873376036
	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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